
項次 違反法規條款 違反法規內容 裁罰金額 處分字號 處分日期

1 自動化機械具有危險之部分，有危害勞工安全之處未設置具有連鎖性能之安全門等設備。 100,000 1130103

2 30,000 1130115

3 60,000 1130103

4 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開口部分作業，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，未設置護欄、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。 60,000 1130118

5 60,000 1130104

6 勞工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進行鋼承板鋪設等作業，未確實使用安全防護用具及設備。 60,000 1130104
7 勞工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施工架拆除作業，未使用安全帶等安全防護用具及設備。 30,000 1130109

8 60,000 1130129

9 勞工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時未正確配戴安全帽。 60,000 1130129
10 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模板作業，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，未設置護欄、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。 60,000 1130129
11 勞工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進行鋼承板鋪設等作業，未確實使用安全防護用具及設備。 60,000 1130118
12 將鋼構組立等作業交付承攬，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，未設置協議組織。 60,000 1130118

臺南市113年度01月份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事業單位/事業主一覽表 113/02/15公告（裁處日期：112/12/26～113/01/31）

事業單位名稱(負責人)/自然人姓名

達邦蛋白生技股份有限公司(劉郁芬)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58條第5
款

南市勞安字 第1121592029號

大舜鈑金股份有限公司(白賜春)
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第3
款

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，雇主未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：三、發生災害之罹災人
數在一人以上，且需住院治療。

南市勞安字 第1130077089號

的克營造有限公司(謝佳容)
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3
款

事業單位與承攬人、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，為防止職業災害，原事業單位未採取下列必要措施
：三、工作場所之巡視。

南市勞安字 第1121510729號

增達營造有限公司(張明芳)
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
項

南市勞安字 第1130115985號

崇雅營造有限公司(林彥君)
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第3
款

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，雇主未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：三、發生災害之罹災人
數在一人以上，且需住院治療。

南市勞安字 第1121662780號

正鈾金屬工程有限公司(吳柏順)
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
項

南市勞安字 第1121663224號
億力工程有限公司(周素娟)

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
項

南市勞安字 第1130062107號

永先實業有限公司(楊慈恩)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8條規
定;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
第1項

1.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，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;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施工架搭設作業，勞工有遭
受墜落危險之虞者，未設置護欄、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。

南市勞安字 第1130085814號

巨祥科技有限公司(蔡育峻)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條之1 南市勞安字 第1130085876號
文建營造有限公司(陳慶建)

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
項

南市勞安字 第1130095767號
瑞興國際物流有限公司(陳君平)

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
項

南市勞安字 第1130080098號
鼎鑫營造工程有限公司(徐淑靜)

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1
款

南市勞安字 第1130079877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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